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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華民國游泳協會辦理會員代表大會 

個人會員代表選務注意事項 
 

111年4月23日第13屆第1次理監事聯席會 

        111年5月5日第十三屆第1-4次選務會議通過 

壹、參選資格： 

應為中華民國游泳協會(以下簡稱本會)第13屆會員之身份，按選舉當年已繳當年會費且經

理事會審查通過之會員人數決定。 

貮、參選登記： 

參選者應於本會公告參選登記日起 10 日內（111年5月30日至111年6月6），填具本會參選

登記表(如附表二)並依規定檢齊相關證明文件，於上班時間（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）親自或

委託他人(填具委託書,如附表三)，至本會完成登記參選，逾期則不予受理（含證明文件補

正期間）。 

參、參選資格審查： 

  一、參選登記截止日（111年6月6日）之翌日起，由本會會務人員於3個工作日內，完成

登記參選人之登記表、個人證明文件之整理。                   

  二、所有登記參選人之資格審查，由本會選務委員會審查並經本會理事會決議通過後，

製成會員代表大會—個人會員代表候選人名冊，再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。 

  三、前項候選人名冊業經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後，本會將於官網公告之。 

肆、選舉方式： 

一、依據「中華民國游泳協會會員代表大會代表選舉辦法」辦理。 

二、本會個人會員代表由完成繳納會費且經理事會審查通過之個人會員，依下列分   

      區，以定點定時方式並採「無記名限制連記法」選出： 

1.南區會員代表應選  24 席，每張選票最多圈、填選人數合計為 12 人。 

2.中區會員代表應選  90 席，每張選票最多圈、填選人數合計為 45 人。 

3.北區會員代表應選  14 席，每張選票最多圈、填選人數合計為  7 人。 

三、選票圈、填選方式：請以○可茲辨識之記號於圈選處劃記，或在填選候選人欄

填上候選人姓名，且不得塗改，若有塗改視為無效票。 

伍、選舉結果：以得票數多者為當選，相同票數時以抽籤定之。 

陸、附則： 

(一)為利選舉作業進行，所有參選人應立切結書（格式如附表一），以切結會員資料

名冊僅作當屆選舉之用，違者除送本會紀律委員會懲處外，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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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送法辦。 

(二)本會會員大會代表選務工作以本會會務人員擔任，辦理會員大會選舉；所有登記

參選者，不得擔任選務召集人，以符合利益迴避原則。 

(三)會員代表選舉前，各區登記參選人數未達該區應選出會員代表數，則由理事會

斟酌規劃不足額候選名單。  

(四)本會會員代表之人數，依各區會員總額，依比例每十五人至二十人會員產生一

名代表，餘會員數額滿十五人者，可加選一人計算。選舉結果以得票數高者為

當選，得票數相同時則抽籤決定。各區登記參選人數未達該區應選出會員代表

數，則由理事會斟酌規劃不足額候選名單。 

(1)三百人以上未滿一千人:每五人至十人，會員代表一人。 

(2)一千人以上未滿三千人:每十人至十五人，會員代表一人。 

(3)三千人以上未滿五千人:每十五人至二十人，會員代表一人。 

(4)五千人以上未滿七千人:每二十人至二十五人，會員代表一人。 

(5)七千人以上未滿九千人：每二十五人至三十人，會員代表一人。 

(6)九千人以上：每三十人至三十五人，會員代表一人。 

前項計算結果，未滿一人者，以一人計。 

柒、如有未盡事宜，依國民體育法、人民團體法及本會章程等相關法規辦理。  

實施 日期 執行 

選舉辦法 111 年 4 月 23 日 第 13 屆第 1次理監事會議 

選舉登記 

  111 年 5 月 30 日 

至 

6 月 6 日 17 時前 

檢附相關資料，於上班時間親自或委託他人（附委託

書）至本會完成登記 

選舉審查 

111 年 6 月 7 日 

至 

111 年 6 月 9 日 

於截止日隔日起三日內完成審查，並於審查結束且符

合參選資格後公告 

選舉方式 

1. 由符合資格會員分區定點定時選出。 

2. 本次選舉投票以無記名限制連記法選任之。 

3. 採分區集會方式選舉。選舉辦法依人民團體選舉罷免法第四條規定。 

計票方式 
1. 得票數多者當選。 

2. 相同票數時以抽籤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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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、切結書 

 

附表二、參選登記 

中華民國游泳協會會員代表大會代表選參選登記表(一) 

編

號 
姓  名 

性

別 

出  生 

年月日 
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住家電話 行動電話 

電子 

郵件 

          

說明：一、登記參選者，應於本會公告參選登記日起10日內，依前項規定檢齊相關資料，附

個人2吋脫帽彩色半身數位照片電子檔，於上班時間（上午9時至下午5時）親自或

委託他人（附委託書）至本會完成登記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 二、個人同意揭露之個資：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學歷、經歷、現職、電子郵件、照片、

臉書、推特、網站、line帳號、電話等。 

   登記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參選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

切結書 

本人○○○為中華民國游泳協會員代表大會代表選舉參選人，為利選舉作業

進行，申請會員資料名冊，前開資料僅作為本屆選舉之用，特此切結。 

此致 

中華民國游泳協會 

本人簽章：○○○   中

 華 民 國 ○○○ 年 ○○ 月 ○○ 日 

注意事項：1.協會所提供會員資料名冊，應以參選人進行選舉作業必要者為限，違者除依個資法處理外，並應

予一定紀律罰。 

2.如有期約、賄選等情形者，依刑法相關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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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三、參選登記委託書 

 

參選登記委託書 

本人（姓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（身分證字號）                   

欲登記參選中華民國游泳協會第13屆會員代表大會代表 

因不克親自到會登記，茲委託（姓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身分證字號）                    辦理。 

 
此致 中華民國游泳協會 


